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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又做了一個惡夢。內容記不清楚了，但記得有一股力量拉著我不

放。在我的右邊。把我從夢裡，拉回現實。又把我從現實，拖回夢裡。使我無法去

定義，自己到底是作夢了，還是醒了。總之，應該說是沒有睡好覺。但仔細分析，

其實是，醒時意識模糊，睡時沒有進入清晰的夢。 
但是照慣例，依舊還是滑入了第二天清晨，起床。並且知道， 
今天是我的生日。 
 
早上去市長官邸上中論。又遲到了。正好老師回答完別人的問題，我一坐下

來，就從 
「已去中無發，未去中無發，去時中無發，何處當有發。」開始。 
 
這是一連串的破。已經開始好久了。有時候感覺很想揍作者。覺得好像被他

耍了。但是把他的邏輯丟掉之後，卻得到對世界前所未有的清晰，才知道應該感謝

他。總之他把動作，把我們的日常生活的每個行動，都分成了「已去」、「去中」、

「未去」，三個時段。並且用他的三吋不爛之舌，一個一個的破掉。把一個動作肢

解了，支離破碎之後，發現，每個碎片都不見了，因之證明了，我們日常生活的每

個動作，其實都是不存在的。只是我們的妄想，無明的把它們連接起來。就好像我

們常常自己編故事，以為別人這樣想，以為事情是因為自己才這樣走向，結果，根

本你可以不存在。這種感覺不是很虛無，相反，是很務實，很解脫的。 
讓我想起了英文中的動詞，也有在分過去、現在、未來。也是在將動作分成

已做、在做、和未做。當然，英文是世間的語言，它的目的不是破，相反的，是要

確立。也就是想要精準的，用語言來描述我們一天的動作，我們日常生活，我們的

人生。 
然後我又想起了法文，分得更加的綿密。不僅只是把動作依時間段開，分成

過去、現在、未來，還照行動的性質，加上了說話者想要強調的感覺，總共有十七

種時態可以選擇，光是過去式就有八種，使說話的時候非常的自由，當然聽話的人

要很專注才可以。 
譬如，希望某件事發生的話，那有一種動詞型態帶著主觀的希望色彩。如果

在假設，某件事會發生的話，就用另一種動詞型態，帶著條件的色彩。而且更妙的

是，同樣的一件事情，說話的人可以自由選擇要強調的那一部分。像「我是學

生」，這樣一個事實。如果我用最普通的過去式，就代表我想強調過去的那個時

段，一段已完結的時段中，譬如去年一年中，我是學生，我是學生好像一個完成了

的動作，有「發」有「去中」有「已去」，去年一年中，開學日開始，我成為學

生，到了學期最後一日以後，我又不是學生了。如果我用的是另一種有連綿、延續

感覺的過去式，就是代表，從過去的某個時間點開始，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學生。

如果我直接用現在式，就是想要指出，我現在的身分就是學生。很開放的，這三種

說法，並不是瓜分天下，可以同時存在沒有牴觸。也就是說，法文採的是不武斷的

說話法。說到的算，沒說到的，就沒說到，保留開放，聽者不會自己聯想。也就是



說，如果我說過去那段已完結的時段我是學生，也不代表我現在不是學生，當然也

沒說，我現在是學生。但如果我想要強調過去是學生，現在不是了，只要用普通過

去式說我是學生，再用現在式加以陳述現在不是學生就可以。同樣的，如果我說，

我現在是學生，很自然的，也不代表我過去就不是學生。真的很週延。當然這是世

間法的周延。 
不過我覺得，足以和龍樹菩薩的出世間中論匹敵了。 
因為法文居然也有顧及到，一個動作的發出、延續、完結的問題。 
龍樹證明一切「發」，一個動作的「發」，一個動作的起始，其實不存在。乍

聽對我們來講很虛無，尤其如果我們日常生活中根本沒有常常去碰觸、鑽研思考到

一個動作的發，是如何，在何時。但你若說法文，就不得不每句話都得思考這個問

題了。 
英文也有完成式，可以表達一個動作的完結，但相對簡化了，用法上很局

限。法文的用法則是相當的活潑，無限擴展著說話者能表達的空間。譬如有交錯的

兩個動詞，可以各自選擇用不同的過去式，用彼此比對，來表達說話者面對這兩種

情境相交時候的心理感受。譬如說，「昨天走出電影院的時候外面下著大雨。」走

出電影院可以用普通過去式，下大雨用綿延的過去式，這樣一句話表達出，說者感

覺，當時一走出電影院，發現雨一直下著，也就是說把走出電影院當成是一個完成

了的動作，有「發」有「去中」有「已去」，是一個點，這個點碰到了下雨的流，

說者感覺雨好像是一直下著的，在此句話所及的時間中，在說者的感覺和記憶裡，

下大雨一直存在，好像一個布幕，一片背景一樣，沒有變過；但也可以倒過來，走

出電影院用綿延的過去式，下大雨用普通過去式，這樣的情境是說，把走出電影院

當作是一個持續的動作，說者這句話表達著內心感覺一直走著，想走出電影院，在

這路途的流中，去遇見，下大雨，下大雨給說者的感覺是好像是一個動作，有「未

去」「發」「去中」「已去」，強調說者從電影院有遮蔭的室內，因此大雨「未去」，

突然走到外面「發」現大雨「去中」的這個感覺，當然，這是過去式，也就表示整

件事包括下雨是「已去」。自然的你也可以把兩者都用綿延過去式，或者兩者都用

普通過去式，也可以用一連串的動詞都用普通過去式，等等，創造多種表達的可能

性。法文使得人的大部分感受得以無阻礙而準確的表達出來。不用去遷就文法。預

留大塊創造力的空間。 
 
再舉一個更加具體的動詞。 
如果我說，「我去年暑假開始跳舞」，若用普通的過去式，就是指那個點，開

始跳舞的點，也就是說，去年暑假，某個時間點，我已經開始跳舞了，開始跳舞是

個已完成的動作。但如果我說「我去年暑假跳舞」，用同樣普通的過去式，也沒有

指出某一個特定時間點，就是要說，我去年暑假跳舞好幾次，跳舞是我去年暑假這

段期間的一個習慣性動作，也就是說包含了，「未跳舞」、「正在跳舞」、「跳完舞」，

這一連串動作的幾次循環，但如果我用那個綿延、連續的過去式，則代表了，我整

個暑假都在跳舞，這時候不強調動作的已去、去中、未去，而是遠遠的觀看，把多

次動作當成一連串的，把一次一次跳舞的點，假想成了一條線，一個暑假中的習

慣。但前面那個普通過去式，是講點狀的，每個點由開始連續到結束，是完整的循

環，說者有意識到並指出一個點、一個點。 



說話到這裡，就差一步到出世間了。 
「有」建立好了，一個一個堅固的磚塊，破起來鏗鏘有力，「空」此時準備就

緒。 
也就是，一個習慣的動作其實是一連串的個別動作連起來，看起來是一條實

的線，其實是一連串不連續的，中斷的點而已。若能證明那些點也是一樣，是許多

不連續的更小點而已，並非一個實點。繼續推下去，可以推到，最小的極微鄰虛

層，都不是實點。先來看，如果每個動作之間其實是不連續的，就像在跳一個舞步

的時候，第一個姿勢，是雙手從兩側伸直到頭頂，同時腳根抬起，腳尖支撐整個身

體，雙手再放到兩側空中平擺，第二個姿勢是雙手放下到前面交叉，兩膝彎曲，雙

手又慢慢回到兩側，慢慢醞釀，第三個姿勢是，雙手又回到前面交叉，腳尖從地上

彈起，使整個身體往上跳，雙手又回到兩側平擺空中。這是一個舞步，總共有三個

姿勢。但我們若把每個姿勢也還原成很多的點，每個在空中，腳根、腳尖、雙手、

手臂、所到的點，和臀部、軀體，所形成的畫面，是有自性、堅固的嗎？可以在時

間中，找到一個確定的不能再分割的點，說它們很結實的存在著嗎？連時間都找不

到確切的點，在空中，我們四肢所能到的點，可能堅實可靠的存在嗎？真的有發動

這個動作的起始點嗎？找得到嗎？在哪裡呢？可以說是在第一個姿勢，當雙手往上

舉起，但雙手往上舉起，有個「發」嗎？還是應該算是在雙手到達頭頂的點叫發？

但到頭頂的話，粗略是可以找到，一細分，就不見了，那個點精確的存在一個點的

話，是手舉到頭頂最頂嗎，那一點真實有自性的存在嗎？不會因為每次跳的情況不

一樣而不同，甚至有時後失手沒有達到嗎？會的。那算是在往上彈的那一瞬間好

了，叫做「發」，但應該算是腳尖彈的那瞬間，或者算是屁股彈的那瞬間，或者是

後來震到了胸、震到了頸、還是震到了頭呢？我反覆的跳，想找出、分出點來，看

看連結的緊密性，想證明動作的結實性，發的可能性，結果，卻發現散開了，一個

一個元素之間的影響力、連結，一個一個片刻的連接，都毫無理由的解散了，奇

怪，經過龍樹菩薩的啟蒙，這一切在我眼中，變得好像真的很虛無飄渺了………… 
 
而我也變得比較不怕自己的惡夢了。 
因為它也不是一個結實的存在啊。 
不可能是一件結實的事實。應該是空的。 
它從哪一個點開始呢？沒有開始。 
從哪一個點結束呢？沒有結束。 
什麼時候是「去中」我正在作夢？真的找不到。龍樹沒有騙人！ 
對睡覺這個動作，「未去」存在嗎？ 
「未去」和「已去」，在我還沒有做這個夢的昨天，以及我已經做這個夢的今

天，有什麼分別？ 
我真的分不出來。 
因為這個夢我也不確定它是否存在。 
連我醒來了嗎？也不知道。 
所有一切都似乎沒有發生。 
數十年前的今日我出生之前，和我出生之後，似乎無法分別。 
當我糊塗的時候，分別多清楚。 



當我清楚，一切的分別就消失不見。 
 
讓我想起德文。它的動詞時態比較像英文，簡化的比較多。但是它把這類思

考保留在表達同一個動作的不同字上面，非常的精采。就拿「睡覺」來講，有一個

字是用來表示從沒有睡到睡的這個動作，另一個字是指睡覺的這個持續的狀態。也

就是說一個睡覺是指「發」動睡覺的那個點，世間法我們當然是承認、以為它有存

在。而另外一個字代表睡覺這個持續的動作「去中」，我們也很確定它的存在，並

假名安立之，是很實用的，不然怎麼紀錄我們的生活呢？也很難整理自己或和別人

溝通。當然，以過去式就可以表達「已去」，以未來式表達「未去」。人類的思考蛛

絲馬跡，鑽研下去，便抵佛性。 
 
我在睡覺的時候做夢，但睡覺並不真的存在，我已經用自己的感覺，真切的

感覺到了。昨晚我真的找不到一個點，能說我開始睡覺，我的意識被一個拉力，來

來回回，一下子在夢裡的模糊情境，但又很明白似的，決定回來醒著，不想做這個

夢，但回到這個世界，仍覺得那股拉力存在，就在棉被的右邊，我無法擺脫它，但

也不能說它真的存在。真的無法定義了，到底醒了沒有。我到底有沒有做夢？算是

個夢嗎？醒來了沒？怎麼樣才算醒？昨晚結束了嗎？ 
或許我現在打著這篇文章，算醒了把。 
但我有打這篇文章嗎。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結束。 
有我嗎？ 
 
本來，昨晚睡覺的時候做了一個惡夢，是一件很確定的事實。 
 
 
 
 
 
 
 
 
 

 


